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日 9时 45 分， 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周志毅集

资诈骗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周志毅及其辩

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公诉机关指控： 2014 年 1 月以

来， 被告人周志毅注册成立并实际控

制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福盈资产公司） 及多家关联

公司、 合伙企业。 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11 月， 福盈资产公司在本市

及湖北、 江苏、 山西等多地设立分

公司、 子公司， 以投资影视、 不良

资产、 国外证券等项目为名进行虚

假宣传， 以承诺保本并支付 7%-14%

年化收益为诱饵， 公开向 3800 余名

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人民币 16.62

亿余元。 所得资金被归集至福盈资

产公司及其关联的公司、 企业账户，

由被告人周志毅决定支配使用。 至

案发， 共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

7.18亿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周志毅作

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

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 辩护人针对被告人周志毅的行为

性质、 犯罪数额、 自首情节的认定等

问题发表了相应意见。

庭审持续到 12 时 23 分。 被告人

家属、 被害人等共计 30余人在庭审现

场和视频法庭旁听了庭审。 合议庭将

在评议后依法对该案择期宣判。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瞄准路边看起来像

“无主” 的车辆， 切割下汽车排

气筒， 再行倒卖三元催化器 。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以盗

窃罪判处张杨和张磊两兄弟有期

徒刑 6 个月， 并分别处罚金

1000元。

今年 4月份的一天， 家住长

兴岛的王先生发现自己停在停车

场里的面包车排气筒不见了， 像

是被什么工具切掉了一样， 于是

赶忙报了警。 随后警方经过查

看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 发现

在事发当晚有一辆白色轿车停

在王先生的面包车附近， 并且

从车上下来两名男子， 其中一名

男子站在面包车边上四下张望，

另外一名男子从汽车后备箱取

了些东西后就走到了面包车旁

边。

警方锁定了案发现场的这辆

白色轿车， 随后根据线索进一

步侦查将监控视频中的两名男

子张杨和张磊抓获归案。 在抓

捕现场， 警方还在两人的汽车

后备箱内发现了 3 个被切割下

来的排气筒， 以及切割机、 切

割片、 剪刀、 千斤顶等作案工

具。

据张杨和张磊到案后交代，

两人是同村亲戚， 相约到长兴岛

找工作， 但是在呆了一段时间以

后， 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 一天

张杨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发现路边

一个停车场内有一辆面包车， 看

起来像是已经很久没有行驶过的

样子。 由于此前， 两人从事过报

废汽车回收的业务， 知道汽车排

气筒内的三元催化器可以卖钱，

于是当天深夜， 张杨就叫张磊开

车带着他又来到白天看到的这辆

面包车附近， 见四下无人， 张杨

就从汽车后备箱取出此前准备好

的切割机， 将王先生面包车的排

气筒切了下来， 随后将里面的三

元催化器卖掉了。

有了这次经验， 张杨和张磊

两兄弟又流窜至金山区， 一边做

报废汽车回收的生意， 一边寻找

路边联系不上车主的汽车， 一

旦发现合适的目标， 就伺机作

案， 两人又以这种破坏性切割

的方式连续盗窃了 3辆汽车的排

气筒。

经鉴定， 两人先后盗取的这

4 根排气筒总价值 2150 元， 崇

明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张杨和张

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

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最终，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两

人有期徒刑 6个月， 并分别处罚

金 1000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小芬

本报讯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在高速公路追尾撞击了前方 4 辆车，

造成五车连环相撞的道路交通事故，

其中一名小型轿车司机苏某在事故中

受伤。 当多车连环追尾时， 作为无责

任的车主和受伤的车主往往不知如何

索赔。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这起多车追尾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

2020 年 1 月 1 日， 刘某驾驶重型

半挂牵引车， 行驶至沪常高速公路北

侧某处， 追尾撞击了前方 4 辆车， 分

别是由苏某驾驶的小型轿车、 何某驾

驶的重型仓栅式货车、 张某驾驶的重

型厢式货车和赵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

引车， 造成五车连环相撞的道路交通

事故， 小型轿车司机苏某在事故中受

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肇事车辆驾驶

员刘某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 其余

各方无责。

苏某认为， 多车追尾， 肇事车辆

及其他三辆车均进行了投保， 各方保

险公司应负赔偿责任， 因此将刘某及

各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均起诉至法院。

苏某诉称， 五车追尾， 五车均投

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 事故发生在保

险期间， 原告无责， 应由全责方的保

险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范围内， 其余无责方的保险公司在各

自承保的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对原告承

担先行赔偿责任， 且在交强险范围内

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足的部

分由被告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刘某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刘某车辆保险公司辩称， 同意在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付

责任。 其他车辆在无责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

何某车辆保险公司辩称， 其属于

无责方， 仅同意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

承担赔偿责任， 死亡伤残限额 11000

元， 医疗费限额 1000元， 财产损失限

额 100元。

张某及赵某车辆保险公司辩称，

因承保车辆在本次事故中未与原告车

辆发生碰撞， 根据责任认定， 承保车

辆的驾驶员不承担本起事故责任， 因

此不同意承担赔付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作为肇

事车辆的承办人应按法律及保险合同

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道路交通事

故现场图显示， 苏某车辆与刘某、 何

某车辆发生直接碰撞， 苏某车辆未与

张某、 赵某车辆发生直接碰撞。 刘某、

苏某、 何某车辆的直接碰撞与交通事

故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各车辆

的投保情况， 刘某、 何某车辆保险公

司应首先分别在交强险有责及无责范

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不足部分

由肇事方刘某车辆保险公司按照商业

三者险约定赔付， 仍有不足， 由被告

刘某承担。

因张某、 赵某车辆未与原告苏某

车辆发生直接碰撞， 原告要求其车辆

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的请求， 于法

无据， 法院无法确认。

综上， 法院依法判令刘某所驾车

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

赔付苏某 204409.90 元； 判令何某车

辆保险公司在在交强险无责范围内赔

偿苏某 12100 元； 律师费 5000 元由被

告刘某负担。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随着专利的价值

越来越受重视， 一些诈骗分子

也打起了专利的歪主意， 周某

就伙同他人假借收购专利为名，

以“检测费”、 “注册费” 等理

由骗取发明人钱财。 日前， 金

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

对周某提起公诉。 最终， 法院

支持指控， 依法判处周某有期

徒刑 1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2020 年 11 月， 叶先生接到

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中一男子声

称是做专利买卖的中介， 并询问

其名下的专利是否愿意出售。 本

就有意愿的叶先生便答应了下

来， 让该中介许某帮忙寻找买

家。 “有客户想买你的专利， 价

钱已经谈好了， 500 万！” 没多

久， 许某就带来了“好消息”，

并把收购方邹老板的联系方式给

了叶先生。 “你要先注册一个海

外营销端口， 不然这个专利就没

有价值。” 在沟通过程中， 邹老

板提出要让叶先生注册营销端口

才愿意收购。

不知道怎么注册端口的叶先

生便咨询了中介许某， 许某则顺

势推荐了某科技公司曾老板并称

对方能够注册端口。 在许某的牵

线下， 叶先生以 29400 元的价格

委托曾老板做了有效期为 3 年的

国际海外营销端口。 其后， 叶

先生将材料给了收购方邹老

板， 可对方却表示 3 年的端口

不满足收购条件并提出让叶先生

再做一个 10 年的端口。 考虑到

自己已经没有钱款再支付 10 年

的高额端口注册费用， 叶先生无

奈和对方说明后本想着放弃出售

专利。 “端口注册我们解决， 你

再做一个检测证明专利的安全性

就行……” 不承想， 邹老板听后

却表示愿意各退一步， 并提出仅

需叶先生再做一个安全检测， 为

此， 叶先生再一次咨询了中介许

某。

“我能做安全检测， 做完可

以直接把报告发给收购方。” 许

某表示可以帮助叶先生做检测并

收取了检测费 26800 元。 “检测

出来有点问题， 如果要修复的话

需要支付 7000元……” 没多久，

许某回复称检测结果显示叶先生

的专利存在一些问题， 但可以花

钱修复。 想到收购成功就能获得

500 万元的巨额钱款， 叶先生一

咬牙就又支付了 7000 元修复款。

眼见事情都办妥了， 叶先生满心

欢喜地等待着签订收购合同， 可

中介许某却迟迟未带来确切消

息。 今年 4月， 许某更是将叶先

生拉黑， 自此失去了音讯。

联系不上许某， 叶先生只能

转而联系收购方邹老板， 但邹老

板却对收购的事三缄其口， 对于

叶先生提出想见面详谈的要求也

是多次以“人在海外”、 “回国

隔离” 等理由拖延拒绝。 许某无

故消失、 邹老板的回复含糊其

辞， 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骗

局， 叶先生匆忙报了警。 今年 7

月， 犯罪嫌疑人周某被抓获， 其

到案后对伙同他人以购买专利为

幌， 杜撰“中介许某”、 “收购

方邹老板”、 “科技公司曾老

板” 身份， 虚构“端口注册”、

“安全检测” 等项目骗取被害

人钱款共计 63200 元的事实供

认不讳。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诈

骗罪对周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

认为， 被告人周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伙同他人骗取被害人钱

款，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

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

终， 法院支持指控， 依法判处周

某有期徒刑 1年 3个月， 并处罚

金 5000元。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本报讯 喜提矿机， 挖矿成

功， 搭上财富列车， 从此走上人生

巅峰……虚拟币炮制了一个个“暴

富神话”。 大妈们也跑步入场“挖

矿 ” ， 不料随着国家一纸禁令 ，

“挖矿” 失败。 在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起特殊的民间借贷纠纷

案中围绕买“矿机” 的钱是“借

贷” 还是“投资”， 原告徐大妈与

被告章大妈对簿公堂。

法院审理查明， 2017 年 8 月，

经章大妈推荐， 徐大妈向章大妈及

其子转账 19.3万元。 而后者用这笔

钱为徐大妈代购了 2 台“矿机”。

转账当天， 章大妈给徐大妈写了张

“借条”， 不过章大妈说， 这实际上

是“收条”， 当时是应徐大妈要求

才写成了“借条”。

徐大妈承认， 虚拟币的账号、

密码均由她本人掌握， 并自行操作

账户进行了“挖矿” “提币” 的实

际操作。 后来由于国家禁止虚拟货

币交易， 交易平台关闭。 尽管虚拟

币仍在平台中， 但已无法提出。

财富列车没坐上， 还折了本

金。 徐大妈手持“借条”， 认为自

己是借款给章大妈， 要求还钱。

而章大妈则表示， 这笔钱是徐

大妈的投资应当自负盈亏。

法院审理后认为， 自然人之间

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 既要求

双方具备借款的意思表示， 又要求

出借人实际交付借款。 结合上述已

查明事实， 法院认为， 徐大妈转账

给章大妈及其子的钱款是为了让被

告代购矿机， 且被告确实用于为原

告购买矿机， 并由原告自行操作账

户， 被告并未取得对钱款的实际支

配权。 可见， 原告并未实际交付借

款， 原被告双方借款合同并未成

立。 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 并支

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

支持。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案件已经生效。

据悉，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 活动的通知， 明确加强虚

拟货币“挖矿” 活动上下游全产业

链监管， 将“虚拟货币‘挖矿’ 活

动” 增补列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 （2019 年本）》 “淘汰类”。 在

增补列入前， 将虚拟货币“挖矿”

项目视同淘汰类产业处理， 按照有

关规定禁止投资。

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

护， 法院提醒广大消费者， 尤其是

中老年人应增强风险意识， 谨防个

人财产及权益受损。

大妈进场“玩币”“挖矿”失败闹纠纷
法院认定买“矿机”的钱非借款

中介百万重金“买专利”？
男子骗取发明人钱财获刑 1年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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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有专攻”？ 专偷汽车排气筒！
两兄弟因盗窃罪被判刑

五车连环追尾，谁来为无责伤者买单？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上海一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周志毅集资诈骗案


